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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5_AD_A6_E4_c36_170216.htm 一般来说，民法学考

试中易出错点主要是对一些容易混淆的法律概念的区分和对

一些相联系的法律制度的理解。考生大复习时，要善于将那

些相关联的概念或制度进行比较，通过综合分析，深入理解

有关的概念和制度的含义。 下面是考生在考试中常出现错误

的地方。 1.民事法律行为和民事行为。 来源

：www.examda.com 这两个概念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考生

要注意民事法律行为只是民事行为的一种，是合法行为；民

事行为不仅包括民事法律行为(合法行为)，也包括无效民事

行为、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和效力待定的民事行为(不合

法民事行为)。 2.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条件。 民事法律行为的

有效条件包括行为人合格、行为人意思表示真实、行为内容

合法、行为形式合法。但欠缺这些条件，并不能认为行为无

效，它还可能是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或效力待定的民事

行为。考生在复习这一内容时，可以结合合同法的有关条文

加以理解。 3.附条件和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 来源

：www.examda.com 附条件和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并不是

在条件满足和期限到来时就发生效力的行为。所附条件可以

是生效条件，也可以是解除条件；所附期限，可以是生效期

限，也可以是终止期限。考生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条件

或期限的性质。 4.代理人和代表人。 代理人不同于法人的代

表人。代表人是根据法律所确定的，他是法人的组成部分，

其所表示的意思就是法人的意思；而代理人和被代理人是两



个不同的法律主体，代理权的产生是基于授权或法律的规定

。 5.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的区别。 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是法

律上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它们的法律后果、期间、适用依

据、适用条件、起算时间都不相同。考生应当注意理解它们

的不同点，并能结合法律的规定，分清哪些是诉讼时效，哪

些是除斥期间。 6.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和延长。 诉讼时效

的中止、中断和延长在法律上有不同的意义，考生要准确理

解它们不同的概念和不同的适用条件。 7.要约和要约邀请。

要约和要约邀请不同。 要约是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发出的希望

与对方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要约邀请是当事人向他人作出

的希望对方向自已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在具体分析一项意

思表示是要约还是要约邀请时，应当看该意思表示是否是向

特定人的发出、意思表示人是否具有缔约目的、意思表示的

内容是否具体确定等。 8.人格权和身份权。 来源

：www.examda.com 人格权和身份权合称人身权，它们有不同

的含义。人格权是公民和法人作为民事主体所享有的人格不

受侵犯的一种民事权利，而身份权是公民和法人依一定行为

或依相互之间的关系所发生的一种民事权利。考生不仅要理

解它们的不同含义，更要知道它们分别包括的不同类型。如

荣誉权究竟是人格权还是身份权，这是考生应当注意的问题

。 9.著作权的主体。 来源：www.examda.com 一般都能理解著

作权的主体包括作者，但容易忽视著作权的主体还包括作者

以外的人。但作者以外的人要成为著作权的主体必须符合一

定的条件，对于这些条件，考生要准确掌握。比如职务作品

，在一般情况下，职务作品的著作权并不是由法人或非法人

单位享有，只有在两种情况下，除作者享有署名权外，著作



权的其他权利均由法人或非法人单位享有。这两种情况包括

：一是利用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

法人或非法人单位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产品设计图纸及其

说明、计算机软件、地图等职务作品；二是法律、行政法规

或合同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非法人单位享有的职务作品。 10.

遗嘱和遗赠扶养协议。 来源：www.examda.com 遗嘱和遗赠扶

养协议是比较相似，但以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行为。它们

的区别表现在：第一，遗嘱是单方民事法律行为，遗赠扶养

协议是双方法律行为；第二，遗嘱是死后生效的法律行为，

遗赠扶养协议在成立时即生效；第三，遗嘱是无偿的法律行

为，遗赠扶养协议是双务有偿的法律行为；第四，遗赠扶养

协议的效力优先于遗嘱的效力，在遗嘱的内容与遗赠扶养协

议生产抵触时，遗嘱无效；第五，遗嘱继承人的范围只限于

法定继承人，遗赠扶养协议中的扶养人可以是公民，也可以

是集体所有制组织，且与遗赠人之间不存在法定的扶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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